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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产理论与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建构
———以自然法为视角∗

刘长军
(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,北京100048)

摘　要:生命、自由、财产逻辑下的财产理论,以劳动证成财产合法性,建构起内在人性到外在显现的社会场景;

其中,形而上的自然法财产形式实现着人道关怀,操作性的实证法财产形式确立着历史权利;值此有中国特色的

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之年,应基于“制定法律的目的即是保障人们的权利”的理念,践行内在心理的敬畏

和外在社会的遵从两维度,以契约人为理念建构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,以法治来统领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,来

化解转型期社会风险,建构和谐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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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一、人权理念背景下的财产理论

财产包括有形物、无形物以及有限的人格财产权,是关

涉自由、生命、安全意义上能主张权利的一切东西,是包含一

切物及其衍生出来的财产权利及全部合法利益,“从而将有

体物之外的财产包括在财产这一种概念之下,使得‘人法’相
对称的‘物法’找到‘财产’这一种概念,克服物权、债权二分

造成的‘财产’概念的外延不周延的问题”[1]。宽泛意义上,
“财产概念是自我概念的直接结果,……立基于人扩展其人

格的自然动机中”[2](P211),财产即人们的“生命、自由和财

产”[3](P185),古典哲学框架内,人是内在与外在的双重性存在,

既是自然的、肉体的、感性的、对象性的存在物,又具有思维、

意志、欲望、冲动、需要等内在可能性,“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

高的神性”[4](P190),然而单纯内在的人格只是一种潜在、抽象

可能性存在,并不具有现实性,“(财产)所有权是人的自由在

现象界的实现”[5](P201),内在生命外在化为现实世界的物质财

富确证着外在世界里人合理性、合法性的存在,通过所有

权———这一排他性的自由精神单一性,人格形象确立并丰满

起来,因此,生命权利、财产权利与自由权利的依次顺序展开

是生命现实性的明证。
“财产的正当性问题”是历久弥新的问题。古典作家关

注生命、自由和财产权利,特别是“约翰·洛克通过原初的生

命权和自由权的要求,把财产权置于基础的位置”[6](P5)。人

是具有物质性身体的,“每一个人从道德的角度来说都是他

自己的人身和能力的合法所有者”[7](P81),因此,身体应该被

看作财产,每个人对其自身都可拥有或者享有权利。人们对

其身体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利,劳动是劳动者无可争议的所有

物,更好的说明了内在意义上的生命和外在意义上的财产的

关联性。身体或生命的本质力量———劳动向外部的投射,
“是无主物‘混合’人之劳动的比喻,并因此把劳动转化成财

产”[8](P58)。一种外在物一旦被纳入身体或者渗入劳动,改变

了其存在的直接形式,那么外部物就转向生命成为生命的附

属物,成为主体的财产。当然,涉及利益的财产权可以随意

收益或转让,涉及生命意义的身体财产权利不可转让,并且,
“越内在的东西越不适合作为财产权的主题。”[8](P45)如此,财
产的经济问题做哲学的思考并做政治的解决,才具有形而上

的伦理价值取向,和形而下裁量的可操作性。

作为身体延伸和劳动渗透的财产所有权界限何在? 基

于“每个人都是人类发展的一个轨迹,这一发展对他和其他

人等量齐观”[3](P357),因此生命同样弥足珍贵,维系个人之需

要,必然决定了土地和一切其余财富的属人性,人们以自身

毫无争议的权利———身体以及身体延伸的劳动,在无主物上

刻下烙印,排斥他人的同时,不同的能力与不同的勤劳程度

赋予人们不同数量的财产。但是财产拥有量上是有边界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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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界之一,其余的人们只要劳动就会获得满足他们需要的财

产或人道意义上也可拥有必需之财产,足够保证他们过上体

面有尊严的生活,边界之二,人们的财产亦不能一无所用的

毁坏、糟蹋和浪费掉,如此才能建构符合人类自身本性———

文明的伦理价值财产、财富的增长和积累。在人性脆弱、资
源稀缺、理性和意志不完全发展的现实导致,在部分人的“财
产只是生命、自由、人道以及除自身以外一无所有的公民的

称号”[9](P172),而另一部分人则把劳动当作商品的资本社会,

占有者的私权“毁灭了法和自由的世界”[9](P173),将非占有者

的权利———自然所赋予的法权损毁殆尽,违反了人性、自由、

尊严,作为目的的人结果成为获致财产的手段,是一种制度

化了的、内在的对人权的侵犯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

展,出于人权的道德关怀,而不是物权的无限增值,终究,有
形身外之物的财产历史权利会让位于人的本质存在的自然

权利,最终实现人的内在本质的东西———人之为人的自由、

尊严和生命的弘扬。

在劳动创设财产合法性中,可以看得出财产是主体意向

性和本质物质性的集合体,财产是所有人主体间的相互认知

性,形成对外部物的财产权的意思认同,由此形成对外部物

的财产权利,虚拟财产、知识产权、专利权、纸币、期货、股票

等无形财产或信用财产,必须建筑在有形的实体财产基础

上,这样,它们具有了物理意义上的基石:“在某种意义上,与
有形物有关对财产来说非常重要,因为它可以为人类存在。

没有物理上的显示,人们不能对非常有形物享有财产权。并

且,如果没有有关人的形体化特性,大部分的人类财产也将

缺失。”[8](P65)同时,个性化生命就在有形财产、无形物财产及

其衍生的财产权利中进入社会场景中,群己权界清晰下,原
子式个体生命形式存在中,彰显自然自由,扩展生存空间和

能力的联合群体,维系着个性化生命的本真状态,也维系着

社会秩序和社会自由。“如果‘财产’指的是物,这种联系便

是较弱的;如果‘财产’指的是关于物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

这些 关 系 中 的 一 些 排 他 力,那 么 这 种 联 系 便 变 得 较

强。”[8](P87)以财产为媒介,人们之间取得了交流平台,个人场

景到社会场景的转移中依旧自由化,财产权利的考察中,获
得外部保障的普遍存在,以此,每个人对其自身、能力、劳动

及其外在产物———财产所有权的确立,建构起有秩序的社会

联合体。

二、自然法视域下的自然权利财产理论

考察现行实在法的历史渊源———作为合乎事物本性、符
合人世生活内在本质、自然而然的规则与承继的自然法,是
“自然界万事万物所拥有的自然权利,以能够存在和运转为

限,……万事万物据以产生的自然定律或规则,换言之,即自

然可能性。”[3](P192)与此相对应,实在法是人类理性对自然法

体认的结果。“全然是人类功利性考虑的产物,而不是对某

种高级秩序的反思,或应在理念上与高级秩序契合的事物。
……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仅仅是实现人类所期冀目标的

技术,换言之,乃是组织政治权力的手段。”[3](P191)理性把握并

阐释自然法理念,向共同体颁布经常有效的和较为固定的实

证法或人类法,附以明白的刑罚来迫使人们加以遵守,由于

情欲或利益关系,或囿于不完全理性的局限,不能预见性地

将人类法全部制定出来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昭示未来,以致无

法实现权益法律救济的时候,指导人类行为尺度的实证法难

免失真,时时参鉴自然法来纠偏自有其必然性。由此,法律

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,一方面,涵盖事物自然必然性特性,体
现了人类的理性和智慧,是事物内在本性的真实意蕴;另一

方面,理性与情感始终处于矛盾的纠结之中,受肉身存在的

束缚以及人类习惯使然,关注物质利益纠纷,建构人事秩序

的内在本质外化过程中,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、适合民族生

活状态造福人世社会规则的法律,是人与人、人与物不断相

互适应、妥协、渐近形塑的历史生成性产物,是不具有自身完

全独立性的“上层建筑物”。

同理性相等同层面的自然法,坚守“正义”、“衡平”、“人
和家庭的根本权利”,践行“当行公道、不为不义”的常识性理

念,是不验自明的先验性规范原则,“意味着本质性存在与应

然的终极统一”[2](P222),因此,“永恒的自然法的这种品质,将
自然法提升到历史地不断地变化的实证法之上,它使得自然

法既是立法者的理想,也是具有法律的评判标准,这种品质

使得自然法能够支配政治权力和获得行使本身。”[2](P240)在看

似形形色色没有内在必然性联系的人类法的历史发展中,总
是保守着永恒的理性之光和道德价值诉求,在现象学层面的

呈现与帷幕之后的本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,正
是实证法不断归纳、完善、成熟和自成体系的结果,不断证成

着自然法的人道主义,以铁的必然性发生的现象学化而不失

真化。

受脆弱的人类本性和自我保存的本能支配下的个体,无
法期冀善性与正义居于支配地位并永驻,作为内在人性外现

的财富时时成为他人的潜在猎物,生活于丛林法则下的人

们,受此困扰总是处于与他人战争状态,“而不能享受安全甚

或生命的基本愉悦,不能享有秩序井然、平稳运行的经济带

来的一切便利”[3](P181)。在身体本能支配下的“孤独、贫困、卑
污、残忍和短寿”的野蛮状态中,时常发生肆意妄为的侵权与

损害事件,结果造成混乱、祸患、暴动、骚扰和叛乱的残酷现

实,遵从理性指引维系社会秩序的人类法便适时出现了,促
使共同体成员采取同一尺度、标准,如同对待自己一样来对

待他人生命、健康、自由和财产等权利,结束野蛮对权利的随

意侵害,走上维护公众福利的法治社会。

马克思曾形象并深刻阐述过自然法财产形式的人道关

怀,与人类法财产形式的历史权利问题。自然界“枝繁叶茂

的枝干”与“枯树枝”之间的对立,让人类社会的贫富差别有

同病相怜之感。“自然界的有机财富是早已肯定的所有者的

财物,那么自然界的贫穷则是贫民的不定财物。”[9](P146147)擅

自砍伐树木,是一种用暴力来切断、侵害树木所有者对树木

拥有的财产权利,明显侵害他人劳动。“拾枯枝的情况则恰

恰相反,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同财产脱离,脱离财产的只是实

际上已经脱离了它的东西。……拾枯枝的人则只是执行财

产本质所做出的判决,因为林木占有者所占有的只是林木本

031 吉首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 第33卷



身,而树木已经不再占有从它身上落下的树枝了。”[9](P138)自

然的人道施舍,是专属贫苦群众的习惯权利、自然权利,赋予

人类社会私有制、财产私有权利所照耀不到的“非占有者的

私权”[9](P146)。枯树枝是树木有机体,由此捡拾枯树枝就是遵

从财产本质、事物本性做出的判决,由事物本性中得出的客

观规定,也同样应该成为惩罚的客观的和本质的规定。

如果捡拾枯枝的行为被禁止,甚至被法律惩罚,形成了

财产拥有者的过渡欲求与贫困者的无助,那么这种法就下降

到与理性相抵触的私有财产立场上,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沦

丧的法律失去了自身内在正义的生命,并且威胁、侵害、损毁

公共利益,“法庭的独立”、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”荡然无存,公
器之法沦为私器之用,“惩罚本身作为法的恢复”[9](P167)的法

的本质,成为“将罪行的惩罚由法对侵犯法的胜利变成私欲

对侵犯私欲的胜利”[9](P167)。贫苦群众一方面失去传统社会

习惯权利———自然法所赋予的人道救济。“各种最自由的立

法在处理私权方面,只限于把已有的权利固定起来并把它们

提升为某种具有普遍意志的东西。”[9](P144)另一方面,以物的

依赖为媒介的资本社会,从特权专制中解放出来的人们,只
是实现了偶性财产自由———财产拥有者倍增的权利,甚至侵

权下的发财,是“私欲对侵犯私欲的胜利”,“把现代国家世界

的文明的缺陷和旧制度的野蛮的缺陷结合了起来”[9](P462463)

的市场化初期的普鲁士,传统和现代双重灾难的赤贫现象严

峻,在“历史权利”偶性财产自由的尽头,终究实现人道关怀

的自由本身———“人就是人的世界,就是国家,社会”[9](P452)。

三、财产法哲学的现代启示:建构法治型

社会管理模式

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

巨大成就。2011年3月10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

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报告中宣布,“从1979年初

到现在,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440多件法律、法律解

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,其中现行有效的法律有200多

件,国务院制定了960多件行政法规,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

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,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480多

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目前我国以宪法

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。”这是

我们依法治国的一件根本大事件。但事实上,我们离建构法

治社会还有一定距离,法制只是意味着国家经济建设、政治

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

现了“有法可依”,未必“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”。

现代社会的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———社会的自治理、自组织

系统①,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,在畅通的利益诉求中建构

起基于财产主体权利理念基础上的公序良俗,由法成为国家

单向控制社会的工具,转到法成为国家与社会双向控制的工

具,即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社会私权利衡平的以人为本的和谐

社会,在内在心理的敬畏和外在社会的遵从相统一的双重维

度中,坚守法律拜物教式的唯“法律至上主义”与外在的物理

世界规制自己行为的法律唯一尺度,实现权利维护和社会稳

定的有机统一。

我们要建构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,我们要建

构的现代社会事实上就是法治社会。市场经济的内在灵魂

即是法治。“对法律制度诸多学说和制度的最佳理解和解释

是,促进资源有效分配的努力……法律学说悄悄地仰赖对效

率的探索。法官希望采纳将会使社会财富最大化的规则、程
序和案件结果……法官和律师认为普遍法判决中的指路明

灯要么是关乎正义或合理的直觉判断,要么是不经意的功利

主义:财富最大化。”[3](P365)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我国市场

经济,建构起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服务型政府,经济的运行、社
会秩序的维系与商业行为的顺利运作,都是法律引导与法治

规范的结果。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市场经济主体,是人格上平

等、自由、所有权等权利得以保障的现代公民社会成员,物权

与债权、权利与责任界定清晰下达致自由契约,顺畅地转让

渗透意识的财产及其权利的收益与交割。法治的本质就是

契约,一方面,市场社会下,每个人成为契约人,意思自治、享
有民事行为能力、拥有民事权利的公民授权达致契约;同时,

契约又蕴含道德本质,超越物理世界来反思人事、人类境况,

是人存在的道德伦理准则,是道德维度的法,以适应信用事

业、股票事业、知识经济、虚拟经济下,抽象化意义上权利的

预期实现。因此,市场经济基础上建构的现代法治理念,必
然要求以契约、法律为核心建构权利意识,人的权利发展应

该是社会发展的基点与归宿,在利己不损人的原则下———外

部性内在化中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,由权利意识催生诉讼意

识,扬弃传统义务本位而代之以法律维护自身权利本位,在
法治化中实现现代市场经济。

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,基于内在本性的尊重生命、敬畏

生命意识凸显,呼唤人性中的内心良知、理性和宽容,回归

常识与自然,建构遵循法律———惩戒或复仇功能与威慑、改
造、建构和谐社会功能兼具的法律———契约人共同体,以
此,权利与义务、罪与罚、损害与赔偿、权与债等,都获致司

法裁决的正义性,而不是群体性的盲动、感性的激情冲动、

纯粹情感支配欲望的丛林法则,实现现代理性正义之法庭

履约。法律聚焦于预期及其得以普遍化的演化过程,从而

行动及其后果在我们的心理承受力之内,实现内在和谐的

生活秩序,而不是 “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”的
漠视生命,由过多强调义务本位目标的传统社会,必然会转

向为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同等重要甚至更多强调权利本位

的以人为本的社会。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利益和权利及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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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维系的基础,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,由此,血缘家庭或家

族、组织、社团、阶级等模糊共同体的权利义务观,到市场经

济下界定清晰的法律人或契约人权利义务观的转变。人格

外化的法律观念,内涵道德因素和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,即
法律是正义、自由、秩序、合理的代名词,法律审核不法行为

维护人世秩序和伦理,坚守道德观念而连接起来的共同体,

遵守共同体认的行为准则,维系社会外在秩序和内在伦理

规范。

总之,内在心理预期与外在实然的可遵从性两维度统

一法治理念,既是创制法律的外部活动过程,又反映民族精

神与价值理念的内在底蕴,成为人文关怀层面上内在价值

外在化的自然过程。法律的“自然的‘用于调节社会关系的

道德律’”[2](P208)本质,决定了法律是合乎人性和以尊重生

命为前提的社会内在本质需要,构成和谐的、共增福利的共

同体,保证了生命、财产和自由的不受随意损害,以致社会

像自然一样有着自运动、自调节和自维护体系,实现社会的

良性健康发展。法律何以成为约束人的道德、良心的力量?

理性的天赋权威使然! 万物总是在成就自身目的的进程中

臻于完美。顺其自然,即合乎事物内在本性的自然而然是

事物本质所在,作为一种观念、意识、思想、常识存在的形而

上的自然法,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内在信仰力量,成为人们的

坚守并形塑内在精神的源泉,宛若宗教的力量植根人内心。

同时,形而下的明文实证法,抛弃“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

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”[9](P16),坚守“法无明文不为

罪”的理念。“尽管人们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可能会就世俗

法律的形态发生争论,但一俟法律制定和确立以后,就不能

再对法律加以置评,而只能依据法律进行裁判。”[3](P85)法律

“用于调节社会关系的道德律”的预定、公开心理效果与“法
无明文不为罪”的理念,将实体世界的内在精神、抽象本质

以显性形式明示于物理世界,具象化的法律与事物本性、人
性相契合,道德世界的正义和衡平与物理世界规则相统一、

立法正义与司法正义相统一下的法律,既具有被承认的可

能性,又具有被遵从的现实性。不断渗透和理解事物本性,

坚守“上帝的归上帝、凯撒的归凯撒”的道德谴责与物理世

界法庭宣判的二位法治理念,确立一种预期的证成和实现,

创设着解释、洞察实体世界的精神,让无机的漆黑、模糊、不
可预期的世界因人们的相互订立契约、法律,得以稳定预期

化、透明化、规范化,不规则世界规则化,无秩序世界秩序

化,不完全理性世界、情感理性参半世界预期化和人性化,

感性行为和人类本能得以成为理性的仆人,弥补着人性的

脆弱不足性,创生着世界的人性化,致力于人类社会的秩序

和自由,遵从理性法的规约和指引下建构一个和谐相处的

法治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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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PropertyTheoryandConstructionofSocialManagement
ModeundertheRuleofLaw

———InLightofNaturalLaw
LIUChang-ju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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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nthelogicoflife,libertyandproperty,propertytheoryjustifieslegitimacyofpropertyinlabor
andconstructsasocietyfromintrinsichumannaturetoexternalsocialscene.Inthepropertytheory,met-
aphysicalnaturallawofpropertyachievesahumaneformofcare,andoperationalpositivelawestablishes
ahistoricalformofpropertyrights.Thesocialistlegalsyste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hasformed
preliminarilythisyear.Basedonthetheory“thesoledestinationoflawistoprotecttherightofpeople”,
contractpersondissolvestherisksinthetransitionsocialandconstructsaharmonioussocietyinthetwo
dimensionsofthefearofinnerpsychologicalpracticeandexternalsocialcompliance,whichcanbehelpful
forartificialconcepttocontracttheconstructionofsocietyruledbylaw,leadingandstrengtheningthe
socialmanagementbytheruleoflaw.
Keywords:propertytheory;naturallaw;theruleoflaw;harmonioussocie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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